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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际控制人，是指对于企业运营及重大决策具有实际支配、影响能力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2022 年版《登记材料清单》相较 2020 年版《登记材料清

单》增加了对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及从业经验的要求。本文结合中国投资基金业

协会于 2022 年 4 月发布的发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案例，浅谈实际控制人专业

能力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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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的影响

一、2022 年版《登记材料清单》对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的新规

根据中国投资基金业协会12022 年版《登记材料清单》的规定，私募基金管

理人2的类别不同，对实际控制人的专业能力要求也不同。

若证券类申请机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原则上应当具备 3年以上金融行

业或投资管理等方面工作经历或 3年以上金融行业或投资管理等方面工作经历；

若股权类申请机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原则上应当具备 3年以上金融行

业、投资管理或拟投领域相关产业、科研等方面工作经历。

若申请机构实际控制人不满足上述条件，申请机构应当提交材料，对实际控

制人的履职能力进行说明。

二、中基协管理人登记案例中关于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的评定

2022 年 04 月 15 日，中基协对外通报了不符合管理人登记要求的案例。其中

部分案例存在因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不足而造成的申请中止的情况：

案例一：

申请机构 A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甲某和乙某。甲某和乙某两人为夫妻关

系，年近耄耋。甲某和乙某无法提供与申请机构注册资本相对应的出资能力材料，

且两人均不担任申请机构高管人员。中基协对申请机构 A做如下认定：

（一）出资能力不足，有股权代持之嫌。

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五章第（一）条要求，出资人应当保证

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且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在要求出资人提供相应出资能力材料

后，A公司未提供股东甲某及乙某的出资证明文件，无法证实两位实际控制人对

申请机构的出资系其自有合法财产。经查，甲某及乙某二人直系亲属从事冲突业

务，且甲某担任冲突业务主体关联方的法定代表人，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1 下称：“中基协”
2 下称：“申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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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第八章中止办理情形第（六）条情形，存在潜在的股权代持风险。

（二）实际控制人不任职且无行业从业经验。

A公司实际控制人甲某及乙某均年近耄耋，既往数十年工作履历基本不涉及

投资管理工作。协会无法甲某取得联系，其电话非本人接听，申请机构称甲某不

参与实际运营，上述情形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八章中止办理情形

第（七）条情形，申请机构实际控制关系不稳定。

中基协基于以上原因，中止了申请机构 A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案例二：

申请机构 A 公司的股东 B公司存在循环出资结构，B 公司控股 C 公司，C 公

司又持有 B公司全部股份。实际控制人甲某不在申请机构任职，且投资经验不足。

基于以下原因，中止申请机构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

（一）申请机构股权代持或股权结构不清晰。

根据《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出资人不得有代持、循环出资、交叉出资、层级过多、结构复杂等情形。申请机

构存在循环出资、交叉持股，股权结构不清晰，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

第八章中止办理第（六）条情形。

（二）实际控制人不任职且投资经验不足。

实际控制人甲某投资经验不足，也未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参与申请机构日常经

营管理决策，却承担 A公司实际控制人角色，对申请机构缺乏实际控制力，公司

治理结构不稳定，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第八章中止办理情形第（七）

条情形，申请机构实际控制关系不稳定。

中基协基于以上原因，中止了申请机构 A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三、对中基协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审查政策的解析

对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的考核，一方面在于提高私募基金投资市场的整体专

业水平，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行业发展。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以备案制登记为准入方式，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实质性要素的精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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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规避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准入形式的弊端，更好地推动私募基金管理

人备案制登记制度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不足常与股东代持的行为相结合。

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不足的原因往往在于申请机构向中基协申报的实际控制人

非申请机构真实的控制人。申请机构及中介机构为了规避中基协《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须知》中对冲突业务、合法合规及诚信信息等规定，未如实申报真实的实

际控制人。

股权结构稳定是持续有效经营的前提。实际控制人的展业思路和商业计划可

能完全不一致，甚至与备案登记提交的材料完全相左。为保证申请机构专注主业，

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确保股权的稳定性。同时私募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一般是申请

机构的出资人，出资人应当以货币财产出资。出资人应当保证资金来源真实合法

且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以保证申请机构的独立性。而通过代持等方式隐藏实际

控制人的行为是对申请机构有效经营、独立经营的极大损害，同时可能也对投资

者造成了欺诈。

中基协《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中严禁禁止申请机构存在股权代持的情

形，是对申请机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的考察。而对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的考核

的意义，实际上不仅限于对申请机构专业能力的要求，更是对申请机构股权机构、

治理结构稳定性的考察。2022 年版《登记材料清单》中新增对实际控制人专业

能力的要求，是对申请机构专业性、稳定性、独立性的进一步规范。

四、结语

虽然中基协尚未将“具备 3年以上金融行业、投资管理或拟投领域相关产业、

科研等方面工作经历”作为自然人实际控制人必须满足的条件，但对实际控制人

专业化要求的监管模式早已逐渐形成。中基协在 2022 版《登记材料清单》上线

前就对自然人实际控制人相关工作经历开始关注，基金业协会的登记反馈意见中

多次出现对不具备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履职能力的询问，

更在对外公示中止登记的案例中明确指出“实际控制人不任职且无行业从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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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实际控制人不任职且投资经验不足”属于中止登记的情形。

为确保平稳过渡，中基协 2022 版《登记材料清单》设置 3个月过渡期。自

2022 年 9 月 3 日前，所有申请机构仍适用原版清单提交申请材料。基于中基协

对自然人实际控制人专业能力监管要求的变化，可以合理预见该要求将成为后续

管理人登记申请中的审核重点。

2022 年 08 月


